西安音乐学院2021年春季学期
学生返校工作方案
根据陕西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2021年寒假及春季开学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西安音乐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1.坚持错时错峰原则。春季学生返校以年级为单位错峰返校，师生入校后在教学、就餐、放学、住宿等方面实行严格管控，实行全过程分时错峰，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交叉聚集。
2.坚持规范防疫原则。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疫情防控相关技术方案与工作指南，精细化、精准化实施流程管控,确保学生返校、教学、就餐、消杀、通风、测温、核酸检测等各项工作规范有序。
3.坚持严格管理原则。学生返校后继续实行门禁人脸识别系统，严格师生出入校园管理。
二、组织领导
学生春季学期分期分批错峰返校工作由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分管校领导分别牵头做好本科生、研究生、附中学生返校及日常教学、管理等工作，学工部、研究生部、附中及各院系负责各项工作任务的具体落实。
三、学生返校时间及要求
（一）学生返校时间安排
第一批：3月12日-13日，本科生错时错峰返校，具体返校时间如下：
第1天（3月12日）：大一、大二学生返校；
第2天（3月13日）：其他年级学生返校；
第二批：3月14日，研究生、附中学生返校。
第三批：3月20日，国内中风险地区学生返校（以国务院客户端平台发布的动态调整结果为准），返校前持三天内核酸检测报告进校，返校后集中观察14天。国内高风险地区及国（境）外的学生暂缓返校，具体返校时间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将适时调整开学时间。
(二)学生返校要求
1.返校前须持有当地健康证明或全国政务信息平台健康防疫码、健康二维码“绿码”。
2.返校前14天无中高风险地区居住、旅行或接触史，无与疑似或确诊病例接触史，所居住的小区（社区、村）未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连续提交个人健康信息，且本人在规定返校时间无呼吸道症状。
3.返校前如实填写《西安音乐学院返校学生健康承诺书》，进校时持健康承诺书，经扫码和体温检测无异常后进入学校。
4.有特殊原因无法按照安排时间返校的学生，须提前向辅导员提出请假申请，院系同意后报学工部或研究生部备案。
四、工作安排
1.加强师生教育引导工作。相关部门和各院系要通过网站、QQ、微信等各种宣传途径，对学生在返校途中的自我防护与安全进行教育和引导，提醒学生做好防范和保护措施，确保安全返校。
2.提前告知具体返校时间。正式返校前，各院系要将开学具体时间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向学生发放《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返校告知书》，并告知学生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返校，不得提前返校，并如实提供个人有关情况。
3.各院系要提前建立全体学生所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台账，掌握学生假期动向尤其是返校前14天所在地及身体健康状况，不允许带病或未解除医学观察人员返校；要按本方案要求提前准备好详细的错时错峰返校学生名单，充分发挥辅导员、研究生导师、班主任的作用，全覆盖、无遗漏将每一名学生的返校工作责任落实到人。
4.各院系要根据国务院客户端平台公布的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信息，提前做好详细的信息统计。对于不符合返校条件的学生，通知其暂缓返校。
5.全体学工干部按照通知时间到岗，做好学生返校前的各项管理工作和准备工作。寒假值班干部要严守岗位，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6.后勤处要提前做好入校学生住宿方案，提前做好校内公共场所、学生宿舍消毒工作；提前储备好疫情防控所需消毒液、口罩等物品备用，设立发热隔离观察点等。按照相关工作预案要求，做好学生返校接待点测温、分诊、转诊工作。
7.保卫处要做好学生返校时车辆分流管理方案，所有社会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8.学生返校后，教务处、各院系要继续执行学生每日晨检制度、请销假制度、复课证明制度等，教育学生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
9.未返校的学生，教务处、研究生部、附中要继续抓好线上教学工作，确保教学质量。
五、具体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院系要高度重视学生错时错峰返校工作，提前谋划、充分考虑学生返校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梳理学生在返校前、返校途中、返校后等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同时加强对有心理问题、家庭经济困难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关心帮扶，解决学生实际困难，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
2.加强宣传、注重实效。本方案下发后，各院系要开展有特色、有成效、有意义的宣传引导，通过校园网、微博、微信公众号、教师群、学生群、家长群等网络渠道，采取发布通告、温馨提示等方式，加强错时错峰返校政策措施宣传解读，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和家长理解支持学校举措，配合返校工作安排，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3.信息畅通、及时报送。各院系要做好学生返校前、返校途中和返校后的信息报送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按本工作方案执行学生错时错峰返校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任何问题，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和分管上级领导汇报。宣传部要做好学生分期分批错峰返校期间的舆情关注和应对，重点关注因学校后勤保障、采取隔离措施、防护措施不到位、集中爆发疫情等方面引发的舆情动态。
4.落实责任，强化监督。相关部门和各院系要把错时错峰返校工作和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结合起来，做细、做实、做好，协同配合落实好学生返校前后的各项保障措施，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失职渎职以及虚报瞒报信息等情况的发生。如有工作不力或违规情况，将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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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西安音乐学院学生2021年春季开学返校学生
情况汇总表
	批次
	返校时间
	类别
	人数
	合计

	第一批
	3月12日
	大一、大二本科生
	2205
	5805

	
	3月13日
	其他年级本科生
	2177
	

	第二批
	3月14日
	研究生及附中学生
	1423
	

	第三批
	3月20日
	国内中风险地区学生
	待定
	

















附件2：
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返校告知书
亲爱的同学：
在即将返校之际，为了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保护全体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安全返校，现就返校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学校春季学期学生错时错峰返校具体时间如下：
[bookmark: _GoBack]第一批：3月12日-13日，本科生错时错峰返校，具体返校时间如下：
第1天（3月12日）：大一、大二学生返校；
第2天（3月13日）：其他年级学生返校；
第二批：3月14日，研究生、附中学生返校。
第三批：3月20日-21日，国内中风险地区学生返校（以国务院客户端平台发布的动态调整结果为准），返校前持三天内核酸检测报告进校，返校后集中观察14天。
二、正式开学前，学校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全面做好防疫物资储备、环境消杀、返校工作预演和返校后防控措施等各项工作，以充足的准备迎接各位同学归来，为大家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校园学习生活环境。
三、在接到返校通知前，请做好以下工作
1.按时向院系报告每日身体健康状况。
2.配合做好现居住地、返校意向交通工具、特殊情况等信息的统计。
3.在接到学校通知后，应如实填写“拟返校师生信息登记”；如无法返校，要及时办理请假手续。
4.科学规划返校行程，提前自备返校所需的防护用具（如口罩、护目镜等），做好返校途中的个人防护。
四、请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同学和境外返回学生，继续遵守所在地防疫管控规定，加强防护、减少走动，在接到学校明确通知前，不得返校。学校也将根据疫情发展，规划好大家的返校工作，妥善做好返校后的教学衔接。
五、返校当天，请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1.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所有社会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校园。请自驾返校的同学提前告知家长配合学校规定，到校后尽快返回避免拥堵，请同学们尽量减少行李，轻装入校。
2.请自觉排队消毒、测温、扫码。如体温及扫码正常，可进入校园；出现异常情况，须配合医务人员进入临时隔离区进一步详查。
4.进入校园后，在身份核验区上交《西安音乐学院返校学生健康承诺书》。
5.在宿舍楼下第二次测量体温，体温正常者入住学生宿舍，办理相关手续。
四、返校以后，请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1.学校将继续实行严格门禁管理，请同学们严格遵守校纪校规。
2.请每天坚持使用学校配发的体温计进行健康自查，并及时向院系报告健康状况。
3.请同学们熟知学校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的各项保障举措，特别是错峰就餐时间、取餐流程、教学课程安排、突发疫情报告等。
4.加强体育锻炼，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和手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5.请同学们一定要保持良好心态、消除焦虑恐慌、克服麻痹大意、积极应对疫情，全力配合学校各项防控举措，为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做出自己的贡献！
祝同学们身体健康、一路顺风!










附件3：
西安音乐学院返校学生健康承诺书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所在班级
	

	出发地
	省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村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交通出行方式
	汽车□ 飞机□
	火车□ 自驾□
	车次、班次、航班号、中转信息及座位号
	

	本人承诺：
1. 本人没有被诊断为新型冠状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2. 本人没有与新型冠状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3. 本人过去 14 天没有与来自疫情重点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4. 本人过去 14 天没有去过疫情重点地区；
5. 本人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6. 本人过去 14 天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说明:
1.按照学校分批分期错峰返校方案，填写此承诺书。
2.对隐瞒、谎报病情、旅居史、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或者违反隔离、治疗有关规定，出入公共场所，参与人员聚集活动，故意传播疫情，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法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3.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学生，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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